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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 No.: 10/18/TCD

  
 

欧盟加强对食品接触材料中双酚 A 的限制 
 

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公报 (OJEU) 发布了修订法规 (EU) 2018/213，加强双酚 A (BPA) 在食品接触塑料和

食品接触用涂料或涂层材料和制品中的限制使用。该法规将于2018年9月6日正式生效。2018年9月6日
之前合法投放到市场的材料依然可以销售，直至库存售罄。 
 
BPA 的限用概述如下表所示： 

范围 现行要求 新要求 
食品接触塑料和制品 特定迁移限值： 

0.6 mg/kg 
特定迁移限值： 

0.05 mg/kg 
食品接触用涂料或涂层 未作要求 特定迁移限值： 

0.05 mg/kg 
法规 (EU) No. 609/2013*中规定拟供幼童

使用的食品接触用涂料或涂层材料和制品 
未作要求 无迁移 

聚碳酸酯奶瓶 禁止 (未变更) 
拟供婴幼童使用的聚碳酸酯饮水杯或瓶，

具有防泄漏特性 
未作要求 禁止 

 
*根据法规 (EU) No. 609/2013，专门供幼童使用的食品接触用涂料或涂层材料和制品，包括食品接触塑料制品，

例如婴幼儿配方奶粉、加工谷物食品、婴儿食品、为满足婴幼儿营养需求而开发的特殊医疗用途食品、或牛奶饮

料以及类似产品。 

 
要求提供一份符合含有法规附录 I 中要求信息的书面申明，以确保涂料或涂层材料和制品的安全性。例

如，发布申明的公司信息、材料的制造商或进口商、涂层材料或制品的使用说明、以及满足要求的测

试结果。该要求适用于制造、加工和分配各阶段，零售阶段除外。国家当局要求应提供证明符合该申

明的支持文件。 
 
STC 是一间非牟利、独立的测试、检验及认证机构，在全球多处设有获 ISO/IEC 17025 认可的检测实验

室，而且具有逾50年消费品检测经验，可为您提供快捷、可靠的符合性评定服务！ 
 
如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，请与 STC 玩具及儿童产品部联系： 
香港：hktcd@stc.group       东莞：dgtcd@stc.group       上海：shtcd@stc.group 
日本：jpo@stc.group       美国：usstc@stc.group       德国：info@pkm.eu.com 
 


